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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环函〔2024〕46号

关于印发《黄山市贯彻落实〈关于深入开展

“美丽中国，我是行动者”系列活动

工作方案〉的具体举措》的通知

各区（县）委社会工作部、文明办、网信办，各区（县）生

态环境分局、教育局、民政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团委、妇联：

现将《黄山市贯彻落实〈关于深入开展“美丽中国，我

是行动者”系列活动工作方案〉的具体举措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黄山市生态环境局 中共黄山市委社会工作部

黄山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中共黄山市委网络安全和

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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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教育局 黄山市民政局

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

黄山市委员会

黄山市妇女联合会

2024年 10月 24日

黄山市贯彻落实《关于深入开展“美丽中国，
我是行动者”系列活动工作方案》

的具体举措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

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根据生态环境部等

九部门《关于印发〈关于深入开展“美丽中国，我是行动者”

系列活动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环宣教〔2024〕28号）和省

生态环境厅等九部门《关于组织实施〈关于深入开展“美丽

中国，我是行动者”系列活动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皖环发

〔2024〕23号）要求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如下具体举措：

一、园区减污降碳宣传教育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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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落实园区生态文明宣传主体责任。引导园区管理

机构结合实际制定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计划，通过组织政

策法规宣讲、知识培训、技术交流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、“无

废园区”案例征集等活动，积极开展生态工业、节能减排、

循环经济、低碳环保等方面宣传教育，并引导行业协会、商

会、机关单位人员、周边居民、中小学生等走进园区实地参

观，制作并发放宣传海报、手册、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宣传产

品，广泛传播绿色、清洁、低碳理念。2025年底前，推荐不

少于 1 个生态文明宣教特色园区典型案例。（市生态环境局

牵头，市委社会工作部、市文明办、市民政局等参与）

（二）推动园区宣传教育平台建设。指导园区管理机构

充分利用展馆展厅、电子屏幕、宣传栏、广播、网站、新媒

体等宣传平台，多角度、全方位展现园区在减污降碳、绿色

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、新成效。提升园区环保形象和社

会声誉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委网信办等参与）

二、企业生态环境保护开放活动

（三）引导企业主动履行环境社会责任。动员企业积极

参与生态价值理念和生态文化传播，自觉将环境责任融入自

身企业文化中，增强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意识，不断探索

创新绿色发展生产经营模式。推动企业依法开展环境信息披

露，定期披露企业基本信息、环境管理信息及主要污染物排

放信息等，引导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

头，市民政局等参与）

（四）加强教育培训。市生态环境局每年开展企业环境

社会责任相关培训，通过政策宣贯、法律法规解读、案例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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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等方式，提高企业管理人员依法履行环保职责的能力。（市

生态环境局牵头）

三、社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

（六）组建社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伍。鼓励组建以党

员干部为核心、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

伍，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、社工站、社区居

委会、业主委员会等基层阵地平台作用和群团组织广泛动员

作用，用好“社工+志愿者”工作模式，推动社工与生态环境

志愿者形成良好互动，引导生态环境志愿者在基层治理中发

挥更大作用。各区县生态环境分局指导组建至少 1支社区生

态环境志愿服务队伍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委社会工作

部等参与

（五）深入推进环保设施开放。常态化举办环保设施向

公众开放活动，通过设立企业开放日、开设环保科普课堂、

开展云开放、邀请公众做环境监督员、组织公益活动进社区、

进校园等方式，向公众提供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服务。鼓励企

业培育生态环境讲解员，组织参加“我是生态环境讲解员”选

拔活动，积极参与生态价值理念和生态文化传播。2025年底

前，推荐不少于 1 个生态环境保护开放活动典型案例。（市

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文明办、市教育局等参与）

）

（七）组织开展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。市县两级生态

环境部门围绕社区居民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设计生态环境

志愿服务项目和活动，支持和引导社区开展节水节电、垃圾

分类、减塑降噪、环境美化等志愿服务。建立项目孵化培育

机制，围绕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，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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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不少于 1个主题鲜明、贴近群众、成效显著、社会影响力

大的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委社

会工作部、团市委、市妇联等参与）

（八）完善培训和交流机制。建立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培

训体系，市生态环境局每年组织至少 1次面向志愿服务组织

负责人的培训，各区县生态环境分局每年组织至少 1次面向

志愿者的培训。组织社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展示交流活动，

宣传展示优秀个人、优秀组织、优秀项目等典型，增强广大

生态环境志愿者荣誉感，发挥榜样引领作用，提高生态环境

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力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委社会工

作部、市妇联等参与）

四、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

（九）持续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校园。立足校本，

围绕活动节点，通过国旗下讲话、班（队）会等载体，利

用校园网络、板报、宣传栏、电子屏等媒介，将环境教育

及《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》有机渗透到学生的校园

生活中，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熏陶。各相关学科教

师要结合学科特点，积极推进生态文明教育与学科教学多

元融合，将绿色、低碳、环保、节约等理念具体落实到教

学计划、授课教案中，增强学生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

深度认知。（市教育局牵头，市生态环境局等参与）

（十）打造系列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载体。将学习宣传

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共青团、少先队团课队课体系，

实施青少年建功绿色科技创新行动、青年绿色科技人才行动、

绿色发展岗位建功计划、青少年绿色减碳行动，持续打造“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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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母亲河，我们在行动”系列活动品牌，常态化开展生态环

保实践活动。支持高校和职业院校学生社团开展生态文明社

会调查、绿色科技创新等社会实践和研究，并结合实际给予

小额经费支持。（团市委牵头，市教育局、市生态环境局等

参与）

（十一）用好校外生态文明教育阵地资源。充分利用各

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、生态环境教育基地、环保

设施开放单位等场所资源，组织学生实地走访体验；围绕

市内和周边自然资源、美丽乡村、特色小镇等人文资源，

积极打造生态文明主题研学品牌和精品研学路线，引导学

生走进自然、感受自然、亲近自然，增强生态文明教育的

参与感和实践性。（市教育局牵头，市文旅局、市生态环境

局等参与）

五、家庭绿色生活方式倡导活动

（十二）开展绿色低碳宣教活动。依托各级妇女儿童之

家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及妇联系统微信公众号等阵地，组织

开展垃圾分类、绿色低碳、爱粮节粮等宣教活动，引导广大

家庭行动起来，自觉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

行者。（市妇联牵头，市文明办等参与）

（十三）打造美丽庭院“满庭芳”活动品牌。因地制宜开

展“花园庭院、花园阳台”彩化行动及“花开徽州 增花添彩”

进机关、进社区、进家庭等系列活动；促进文明家庭创建、

好家风好家训宣讲征集等活动与美丽庭院打造工作互融互

通；探索培育“大黄山”美丽庭院设计师和乡村女规划师、女

运营师、女推介官等，推进美丽庭院“满庭芳”行动提档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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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妇联牵头，市文明办、市文旅局等参与）

（十四）建立美丽庭院“礼遇”激励机制。探索建立免担

保贷款授信等美丽庭院“礼遇”机制，进一步落实“美丽庭院”

长效管理。通过设立“红黑榜”、搭建晾晒台等方式，发挥妇

女主体作用，激发妇女群众参与的主动性和创造性。发挥“红

杜鹃”“徽姑娘”等巾帼志愿服务队作用，引导巾帼志愿者积极

投身相关志愿服务活动，辐射和带动广大家庭自觉践行绿色

发展理念。（市妇联牵头，市委社会工作部、市文明办等参

与）

六、个人低碳行为习惯养成活动

（十五）培养形成低碳行为习惯。广泛传播生态价值理

念，引导社会公众积极践行《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》，

倡导绿色消费、低碳出行、节约能源、垃圾分类等低碳行为。

发展绿色旅游，减少塑料制品、一次性用品使用，减少噪声

产生，持续推进“光盘行动”。每年在六五环境日、国际生物

多样性日、全国低碳日、全国生态日、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等

重要时间节点，组织主题社会宣传活动，制作发布相关宣传

产品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委社会工作部、市文明办、

市文旅局、团市委、市妇联等参与）

（十六）培育弘扬生态文化。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承载

生态价值理念的生态文化作品，组织开展生态摄影、自然笔

记、生态文明微视频等征集活动，制作生态环境保护宣传片、

公益广告等进行全媒体宣传推广，营造浓厚氛围。（市生态

环境局、市文旅局牵头，市文明办、市委网信办、市教育局

等参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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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推广“低碳足迹 ”打卡活动。 鼓励公众利用小

程序记录自己的低碳生活行为，如绿色出行、垃圾分类、循

环利用、二手购物、植树等，通过减少碳排放量来换取积分，

用于兑换产品或服务。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计算器，

评估用户的日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。参与“寻找美丽中国低

碳达人”活动，集中展示简约适度、绿色低碳、文明健康生

活方式的典型实践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文明办、市委

网信办、团市委、市妇联等参与）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严格落实责任。市县两级生态环境部门、社会工

作、文明办、网信办、教育、民政、文旅等相关部门和共青

团、妇联等群团组织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，加强部门协调联

动，充分发挥各自优势，全面系统推进落实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加大支持力度。市、区财政按照事权划分，分别

承担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支出责任，为系列活动开展提供必要

经费支持和政策保障。积极鼓励和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支持，

形成多渠道、社会化的筹资机制。各相关部门和群团组织要

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宣传教育队伍建设，加强人才培养，充实

专业力量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推广。用好六五环境日、全国生态日、

全国低碳日、国际生物多样性日、国际保护臭氧层日、国际

无废日等重要时间节点，发挥好新闻媒体、政府网站、广大

新媒体、行业协会商会作用，通过举办线上线下活动，加强

主题宣传和典型宣传，讲好“美丽中国，我是行动者”好故事，

不断提升品牌社会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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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做好总结评估。市级相关部门对系列活动的开展

情况定期开展评估，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及时总结宣传，对

成效显著、贡献突出的集体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表彰。

各牵头部门请于2025年10月31日前将相关典型案例及总结

材料报送至市生态环境局(联系电话：2320172)。


